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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超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问询函的公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监管一部于2020年5月18发布《关于对深圳市超

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0】第020号），具体内容

如下：

深圳市超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超能国际）董事会、深圳堂堂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近日，你公司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拟聘请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深圳堂堂）担任你公司2019年年审机构。公告显示，深圳堂堂收入规模较

小、无证券业务从业经验且提取的执业风险基金金额较低。鉴于上述情况，现请你公

司与深圳堂堂沟通核实后说明以下事项：

一、关于深圳堂堂执业能力及风险承担能力

你公司披露，深圳堂堂上年总业务收入44.1万元（无证券业务收入），目前，深

圳堂堂共有员工16人，其中注册会计师7人；公告显示，深圳堂堂已提取了执业风险基

金37.24万元，购买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

请你公司向深圳堂堂核实并说明：

（1）深圳堂堂拟安排的项目签字会计师是否具有证券服务业务经验；深圳堂堂对

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安排、是否能够按时出具审计报告；

（2）深圳堂堂职业风险基金计提、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的具体情况，是

否符合相关规定，并结合职业保险的主要合同条款、承接业务的风险、保险及准备金

可用金额详细说明其购买的职业保险是否可以覆盖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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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综合分析该审计项目与深圳堂堂的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等

是否匹配。

二、关于前后任会计师沟通

你公司未在《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中披露深圳堂堂与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沟通情况，以及前后任会计师的沟通情况。

请深圳堂堂说明：在接受委托前，是否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2

号-前后任会计师的沟通》的要求，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必要沟通，并对沟通结果进

行评价，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请你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于5个

转让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进行书面回复，并按照股转系统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超能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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